
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 113 年羽球競賽活動規程 

一、 目的： 

本協會希藉由本項競賽活動之舉辦，以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

協會各單位人員間之聯誼，凝聚會員向心力，彰顯協會功能。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 

三、承辦單位：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五、競賽日期：預定 113年 11月 5 日(星期二)。 

六、競賽地點：臺南市立新營體育場（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78號）。 

七、參加對象： 

(一)本協會各分區會員(團體會員亦可報名參加)，皆可組隊報名。 

(二)以 16隊為限，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額滿後不接受報名，若 

    仍有意參賽者須協調已報名機關籌組聯隊，並於報名截止日前 

    修正報名表(繳交聯隊報名表)。 

八、競賽辦法： 

(一)每隊報名選手人數：14人。 
(二)報名單位：以單一機關組隊為原則，如人數不足開放機關間籌

組聯隊。 
(三)報名隊數 6 隊以下採循環；7 隊以上採分組循環後進入單淘

汰。 

   (四) 5點雙打制，單局 21分，【20分平手】不加分，11分交換場 

       地，獲勝點數多者贏得該場勝利。 

   (五)預賽 5點皆須完賽，決賽先得 3點者獲勝。各點為雙打(不得兼   

       點，男女皆可)。 

   (六)如有需要，主辦單位有權變更賽程及場地。(詳細賽程及賽會程 

       序於活動前 2星期通知)。 

九、競賽規則、用球： 

   (一)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最新規則。 

   (二)用球由大會於比賽時提供。 

   (三)計分方式： 

     1、每場比賽勝方得 2分，敗方得 1分，棄權以 0分計。 

     2、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 

       予計算，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不列入名次。 



     3、以總積分多寡決定排名及判定勝負。 

     4、總積分相同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 

      (1) 2隊積分相等時，以該 2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2) 如遇 3隊或 3隊以上積分相同時，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 

          順序判定： 

          A．（總勝點和）-（總負點和）大者獲勝。 

          B．（總勝分）-（總負分）大者獲勝。 

          C.如再相同則由裁判抽籤決定。 

     5、若一方表示某點或某局放棄時，則該點或該局後之各點均判由 

       對方獲勝(依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舉辦全國或有關單位羽球賽之 

       判例，於比賽各點中不得輪空排點，否則在輪空後之各點均以 

       棄權論，惟出場比賽球員，因中途受傷經確認實不能繼續比賽 

       者，不在此限）。 

     6、若有空點現象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兩隊勝負尚未分出之前，出賽隊伍各點若有選手缺席，視同 

         空點，其比數計分為 21：0（僅 1名選手出賽亦屬空點）。 

      (2)若出賽隊伍選手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 

         方。若未事先告知時，則該場比賽視為空點，判定為對方之 

         勝場，其比數之計算為 5：0。 

      (3)空點經判定後，僅該場判為負場，其先前已賽成績依舊保留， 

         亦不取消往後之賽程。 

十、獎勵：取前 4名隊伍依名次頒發獎盃及獎金。獎金:冠軍 4000、亞

軍 3000、季軍 2000、殿軍 1000。 

十一、報名： 

(一)聯絡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人事室張惠玲 

(二)聯絡方式： 

  1、電話：06-2138101#741 

     2、電子信箱：0131098@mail.water.gov.tw 

(三)報名時間：113年 9月 2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9 月 6日(星期

五)下午 5時止。 

(四)報名方式：請依所附報名表(詳如附件)格式繕打後加蓋單位章



戳，將蓋章後之掃描檔及其電子檔一併寄送聯絡人電子信箱，

並須以電話確認報名完成。 

十二、領隊會議及抽籤：以視訊方式於 113年 10月 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於台水第六區處第 1會議室舉行，排定賽程。 

十三、為確保參加人員健康，本活動持續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應變工作建議，活動當日可佩戴口罩、如有發燒（額 

      溫≧37.5°C或耳溫≧38°C）、呼吸道症狀（如：咳嗽、喉嚨痛或 

      呼吸急促等）、味覺或嗅覺喪失或其他身體不適等疑似 COVID-19 

      症狀，應儘速就醫或在家休養。 

十四、本計畫經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理事會議通過後辦理，若有未盡事 

      宜主辦單位得視情況修訂公布。 


